关于开展2010年度第一批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委等三部门制订的关于上海市专利新产品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2004〕50号）的要求，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知识产权局、市财政局决定从2010年3月1日起开展2010年度第二批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申报条件

1、拥有自主专利技术（已取得专利授权号）；

2、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产业导向；

3、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

4、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申报程序

1、申报企业从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网下载书面申报材料，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进行填写。书面申报材料包括《2010年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表》（WORD版）一式三份，新产品专利、水平查新、奖励、各级开发计划立项、相关专利最近一次年费交付凭证、相关专利说明书等情况证明材料各一份；全部资料一并装入“2010年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材料用文件袋”；

2、受理申报的部门有，区县经信委、区县知识产权局、控股（集团）公司、市级开发区管委会、行业协会、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申报专利新产品的企业可以将书面申报材料送交上述部门。

3、受理申报的部门对企业专利新产品申报进行初审，初审后加以汇总，上报市经信委。

4、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专利新产品申报工作的职能部门是技术进步处，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受市经济信息化委的委托负责具体申报工作。

三、补充说明

1、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产品,应具有国家医药监督局发放的新药证书和生产许可证。

2、企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后二年内的产品，可以不受新产品鉴定的三年时间限制。

四、申报时间

请各受理申报部门于2010年4月16日之前，将企业申报材料以及初审后汇总表（包括申报表和汇总表的电子文本）送交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受理时间：每周四下午1：00—4：30

地  址：威海路511号1514室

联系人： 王理群、俞彦

电  话：61717621  61717620

附件1:2010年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汇总表 
附件2:2010上海市专利新产品申报表 
附件3:上海市专利新产品(认定)申报文件袋 
